
  

談「公務行銷」的重要 

本篇文章刊登：稅務旬刊第 1956期 

文/張麗文 

壹、 前言 

處在多元化的社會中，行銷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無論是

多媒體的播放、工作的推展或是各種理念的宣導，甚至最熱

門的選舉，都脫離不了行銷的領域。行銷對一個企業或對公

部門而言，是真正和社會大眾發生密切關係的功能，所以行

銷活動不僅關係到我們食、衣、住、行的日常生活，對於我

們的思想及精神生活也有莫大的影響。 

貳、企業一向重視產品行銷 

「行銷」是企業的一種需求，指企業銷售商品給消費者，

在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同時，達成其賺錢目的的一種商業活

動；長久以來，因為企業要創造利潤，所以非常重視產品的

行銷，故任何企業在維持運作與經營時都會有一套經營的哲

學與理念，以成為全體員工共同遵守的原則，而行銷觀念的

建立，正是企業經營哲學最重要的一環。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曾說：「企業

存在的目的在創造顧客、服務顧客、滿足顧客。」而要達成

這項目的，則需從事創新和行銷。人們花錢買產品和服務，

他們也買期待，服務是買賣雙方間持續的關係，它不只是短

暫的，而且是面對面的互動。企業的行銷活動在於確定要服

務的顧客為何，再搭配產品、分配、價格和推廣來滿足顧客



  

的需求，所以行銷是一場眼到、口到、心到、手到的心理戰，

如何為顧客的情緒決策提供一項有利合理的藉口與理由，是

行銷人員積極努力的方向。 

參、公務行銷一直被忽視 

公部門所提供的服務因具有獨佔性質，並有強制性的公權

力為其後盾，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就算是品質不佳或是不如

民眾心中所預期之結果，民眾往往無法與在私部門交易之情形

中選擇減量或調頭離開，尋找其他替代物品或提供者，所以公

務行銷一直不被政府機關重視。 

近年來，在社會蓬勃發展下，民眾需求愈來愈多元，公部

門所處的環境日益複雜，因而政府機關都已深刻體認到，政府

政策的推動也需多元化與多樣化，否則如果不能以有效的方法

滿足民眾的需求，必然會遭到淘汰的命運，公部門的行銷也就

日漸受到重視；然而公部門的政策是否能否滿足民眾的需求，

除政策的制定是否符合實際的需要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將好的

政策順利推動，因此，如何發揮公務行銷，已是公部門所要關

切的重要課題。 

肆、稅務機關應重視公務行銷 

為了讓民眾瞭解及參與政府的政策推動，公部門應向企業

學習，使「行銷」不再是企業的專利，更應該擴大到公部門的

組織，以行銷的精神、策略和方法，追求機關的目標。邇來經

常可以在大眾傳播媒體上看見公部門主動出擊宣導，這顯示了

行政機關想要拉進與民眾之間的認知距離，更顯現一個政府施



  

政與政策行銷紀元的到來，所以公務行銷是一股檔不住的趨

勢，是任何機關與民眾建立互動和發展所必須執行的一項活

動。 

推動公務行銷首應瞭解顧客群或行銷對象需求，並考量可

運用之內外資源，同時發揮創意，才能充實展示該機關之作為

與績效；稅捐機關負責籌措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任務，因納稅

對一般民眾而言，有相當的痛苦感，為了讓民眾瞭解納稅對國

家建設、社會福利措施等推動之貢獻，以及保障民眾節稅的權

益，稅務機關應擺脫傳統的窼臼，不僅要將依法納稅這項產品

傳送給民眾，更要以行銷的觀念和作法，改變民眾的認知與學

習性，讓民眾瞭解租稅常識，以養成正確的租稅觀念，增進徵

納雙方的互動。 

伍、稅務行銷之要點 

一、行銷要有內容 

企業行銷的內容，主要在於品牌的建立，並將其所提供

的勞務或產品，傳遞給其客戶或社會大眾，以達到賺取

利潤之目的。公部門亦然，應將好的政策及優質的服務

措施行銷，讓民眾瞭解，尤其是稅務機關與民眾關係密

切，更應在維護納稅人權益上，改革創新服務流程，讓

納稅人減輕繳稅的痛苦感及感受納稅的意義，並將稅務

機關所做所為行銷與民眾，例如：在為民服務方面，可

以傳達各項服務措施、改革創新作為及提升服務品質的

重要成果；在稅捐稽徵方面，可以傳達各稅稅收概況、



  

重要稽徵工作、欠稅清理及各項專案之執行績效；在行

政管理方面，可以傳達各稅行政管理工作之改造及具體

績效。而且，推動公務行銷要就機關的行政作為做確實

的報導，才能禁得起外界的檢驗。 

二、行銷要符合民眾需要 

政府的存在是為民服務的，所以政府機關本身就是一個

最大的服務業，為了要滿足民眾的期待，行銷之內容應

符合民眾的需要。稅務機關的顧客不僅是納稅義務人，

更是全體國民，為建立民眾依法納稅是義務的觀念，稽

徵機關除應宣導合法節稅是權利並應秉持主動退稅是責

任的原則，對納稅義務人應提供良好的服務與協助，輔

導其應盡的納稅義務及享有合法節稅的權益。政府施政

的政策要讓民眾充分瞭解，進而轉為支持與配合，所以

就必須透過稅務行銷，讓民眾知道諮詢的管道，瞭解稅

務機關服務的內容。 

陸、北市稅處積極推動公務行銷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負責全國首善之區臺北市的地方稅稽

徵業務，提供臺北市政府最重要的建設經費來源，為展現稅務

機關新形象，以新觀念、新思維帶動整體活力，將稅捐稽徵蛻

變為納稅服務，在處長的領導下，以全方位的服務理念，及「跳

脫傳統、反向思考、省時省力、精益求精」的策略，倡導優質

管理文化及推動各項行政革新；為了讓同仁體認行銷的重要，

以及讓民眾瞭解該處是個輔導市民依法納稅、合法節稅並且主



  

動退稅的優質稅務機關，推動一系列的行銷活動。 

該處訂定公務行銷計畫，有系統地推動執行，全處由上

而下積極辦理，所有同仁把握每一次和民眾接觸的機會，提供

優質的服務，並利用各種機會，將各項便民措施與創新改革績

效向外界說明。具體作為如下： 

一、內部創新改革服務理念 

要推動公務行銷，必須要有創新改造之服務理念為後盾，

才能做好行銷工作；該處以觀念引導行動，從內部創新改

革服務理念做起，不僅要同仁不受傳統束縛、不可墨守成

規，要以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隨時站在民眾的立場考

量，並鼓勵好好研擬工作簡化方案，提升工作效率，以虛

心學習、追求卓越、改革進步，為其永不休止的目標。 

二、訂定行銷計畫 

為使公務行銷制度化並深入每位同仁心中，訂定推動公務

行銷實施計畫，各單位成立公務行銷推動小組，在處長帶

領下，由上而下全體總動員共同推動，94 年 1 至 8 月辦

理公務行銷約 1,751 場次。另為增進行銷效果，利用總處

走廊及樓梯間設置行銷走廊，由同仁自行設計鮮明醒目的

海報及標語，展示該處全方位的納稅服務、各項經濟指

標、稅務常識等資訊，每 2 個月更新 1 次，自 6 月啟用至

今，已呈現 36 張不同之海報內容，留給參觀人士深刻的

印象。 

三、印製民眾需求的文宣品 



  

符合民眾需求之稅務文宣是推動公務行銷最具體、最有效

的工具，該處依民眾需求及業務需要編印各式文宣，並製

作成光碟電子書分送及建置在該處網站上，在現代 e 化的

環境，深獲民眾喜愛。囿於稅務知識非常專業，為讓民眾

知道稅法相關規定及申辦程序，進而做好節稅規劃，從生

活面及以小故事方式，結合國稅及地方稅內容編印「稅務

小常識」、「節稅祕笈」及「稅務捷運站」等服務手冊，該

等文宣簡淺易懂，民眾一目了然，是瞭解稅務常識及申辦

稅務事項的葵花寶典；為呈現該處重要業務、創新措施及

執行績效，編印「我們的成績單」，讓民眾瞭解該處施政

政策、創新改革措施及分享努力的成果；而為提升為民服

務的品質，該處編印「公文指南」、「生活的藝術」、等文

宣，作為同仁的工具書，以提升公文品質及建構優質的機

關文化。 

四、不錯失各種機會管道 

(一)積極利用各種場合行銷 

該處於民眾洽公、外賓觀摩、處長或主任與民有約、納

稅人申訴協談或陳述意見、櫃臺服務等場合，均積極行

銷；另對外舉辦稽徵業務座談會、稅務講習會或是財政

部、臺北市政府等上級機關蒞處考核評比、參加市政品

質獎競賽、友人來訪等機會，無不卯足全力宣導。處長

更以身作則，對來訪的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臺南市稅

捐稽徵處、花蓮縣花蓮地政事務所、臺北市北投區公



  

所、銘傳大學、桃園社區大學等單位親自接代及講解。 

(二)主動至其他單位宣導 

不論是同仁接受機關團體邀請專題演講，或是納稅服務

隊拜訪轄區議員及里長、至其他單位標竿學習或拜訪業

務，均抓住機會，與外界分享該處之業務成果。另參加

區政座談會、里民大會、社區活動，或是到社區大學辦

理節稅講座、機關團體稅務座談及宣導活動等場合，積

極展現行銷作為。處長於受邀至桃園縣政府、臺北市政

論談、監察院、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臺北市古亭等 6

個地政事務所專題演講，也不吝嗇分享其推動創新改革

之理念與經驗。 

(三)運用分處資源加強宣導 

運用各分處布告欄、海報架張貼各式行銷海報，並於各

稅開徵、洽公民眾較多期間，利用擴音器及電視機加強

宣導。 

五、善用媒體 

(一)主動發表─專業雜誌 

該處以民眾權益為首要，以服務市民為宗旨，同仁主動

就各項便民措施及創新改革作為，撰寫文章發表於實用

稅務、稅務旬刊、稅務法令半月刊等稅務專業雜誌及財

稅園地等稅務刊物，讓外界充分瞭解其施政政策，以獲

得民眾的肯定及支持。 

(二)定期記者會─平面媒體 



  

該處排定股長以上人員輪值撰寫新聞稿，適時發布節稅

訊息及宣導稅務活動，並按月由處長親自召開記者會，

藉由面對面溝通說明，讓記者瞭解其重要行政措施、稅

務法令增修釋示、稅務案例及各項績效。像是經濟日

報、工商時報、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日報等各大報

社記者均踴躍出席記者會。 

(三)經常接受採訪─電子媒體 

於各稅開徵或發布重要業務訊息，接受媒體專訪，例如

處長經常接受東森、公視、華視、非凡電視台、廣播電

台等電子媒體採訪，藉由有線及無線電子媒體報導各稅

開徵、減免各項稅捐、推動公務行銷等業務，讓市民及

時瞭解。另利用各地電子字幕機、捷運系統旅客顯示器

等各式電子媒體，藉由其點、線、面，延伸宣導效益。 

(四)主動出擊─設計海報劇情播出 

善加運用公益媒體資源，製作租稅動畫宣導短片─9 月

22 日地價稅申請減免最後期限、稅務生活好幫手、使用

牌照稅業務改造等播出帶，於臺北市有線電視第 3 頻

道、捷運車站電子媒體 Bee TV 公益廣告時段播出，並

配合設計宣傳海報，於分處、相關機關及臺北市各社區

鄰里辦公室張貼。 

(五)運用資訊科技─網路媒體 

各稅開徵訊息、稅務常識、該處創新改革績效等資訊運

用該處網站及奇摩、蕃薯藤、中華電信等公司網站宣



  

導，並利用聯結該處之機關網站、鄰里社區聯網及國語

日報、房屋網等其他機關網站加強行銷，發揮網路媒體

無遠弗屆之效益。 

柒、結語 

行銷是機關全體成員的責任，並非行銷部門的專利，亦

非機關首長個人情事。在資訊爆炸時代，不僅民間需透過行

銷方式來達成目標，公務部門更需借助行銷技巧，將精心設

計的政策展現於民眾面前，以期能達到民眾滿意，進而凝聚

機關共識，建立具有戰鬥力的工作團隊，全面提升政府整體

績效與形象。 


